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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

我公司接受贵院的委托,对委托范围的估价对象进行鉴定评估,估

价工作已完成,估价结果说明如下 :

一、估价目的

根据委托方提供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⒛ 19)新 0103执恢 l号】,评估委托书中载明,本次委托评估的产

权财产所有权人为张静、袁建国两人的不同财产,本次估价为委托方核

实估价对象 (申请人张玉凤与被执行人袁建国、张静、黄金辉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中,袁建国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号火车

头外贸城 A栋 1层 DO09室的一套商铺)在现状状况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财产范围为:袁建国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奇台

路 133号火车头外贸城 A栋 1层 DO09室 ,包含室内装修及不可搬移的设

备;委托人及案件当事人提供了 《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复印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通知书》 (回执) 【(⒛ 19)新 0103执恢 1号】复印件。

特别说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19)

新 0103执恢 1号】委托评估的另一涉案财产所有权人为张静所有的商业

房地产在另一报告另行评估。

根据其提供 《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资料载

明:不动产坐落:沙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号火车头外贸城 A栋 1层 DOOg,

房屋所有权人为:袁建国,不动产状态:当前手,预告状态:未预告 ,

产 权 来 源 :其 他 ,建 筑 面 积 :们 。 22m2,宗 地 面 积 :15320.59m2,土 地

分 摊 面 积 :10.87m2,竣 工 时 间 :⒛ 02年 ,登 记 时 间 :⒛ 13年 4月 18

日,异议状态:无异议,限制状态:未限制,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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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房屋性质:存量房产。

经现场勘查,估价对象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号火

车头外贸城 A栋 (即为德汇万达广场 A栋德汇宝贝广场),德汇万达广

场毗邻奇台路、外环路、伊宁路。德汇宝贝广场 A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

商场内部商业集聚主要出售儿童服饰、用品,商场内部与整座万达广场

互通,商场外部沿奇台路、伊宁路北二巷一侧一层配建步行商业街,沿

伊宁路配建五一星光夜市,整体商业环境优,商业体内规划有大型地下

停车库,停车极为方便。整个建筑内设有多个出入口,均可行人,出入

口前配置安检机,确保商场安全。

经现场查勘,估价对象所处火车头外贸城 (实际为德汇宝贝广场)A

栋,由于地势坡度因素,估价对象所在商厦东至西为一上坡,估价对象

所在 1层 ,可由奇台路方向万达广场 1号正门直接进入,估价对象位于

商城 1号门旁,估价对象所在 A栋商业楼外墙部分为彩色装饰墙面、部

分为玻璃幕墙,楼宇外观较新。

估价对象所处 A栋商业楼为南北朝向,正门为万达广场 2号门,由

楼栋朝北侧玻璃自动旋转门进入楼栋内部,商场内部为瓷砖地面,墙面

和顶部均为刷白。经当事人确认现估价对象 DOOg室与其他商业门面打通

出租为钟表店使用,店内为普通装修。

现装修情况如下:地面铺设地砖,墙面铺设墙砖,顶部为刷乳胶漆

装饰射灯;水电暖齐全,现未营业。

德汇宝贝广场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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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时点

本次价值时点为现场查勘估价对象之日,确定为:⒛ 19年 8月 28

日。

四、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是估价对象现状状况下的客观市场价值,即估

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 ,

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不考虑估价对象抵押、

查封等他项权利对价值的影响。

五、估价方法

采用收益法。

六、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独立、客观、合法等估价原则,选用收益法 ,

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分析和测算,确定该估价对象在满足本估价报告中
“
估

·

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

的前提下,于价值时点 ⒛19年 8月 28日 的客观

市场价格为 :

房 地 产 总 价 :YgO5071元

大   写 :人民币玖拾万零伍仟零柒拾壹元整 。

房地产单价 :Y22503元/平方米 (建筑面积 )

大   写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 民币贰万贰仟伍佰零叁元整 。

特别提示 :1。 本次估价结果为袁建国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

号火车头外贸城 A栋 1层 DCl09室 的一套硐.22平方米涉案商铺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

包含室内装修及不可搬移的设备。

2.经案件当事人和现场查勘核实估价对象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号火车头外贸城 A栋 (即 为德汇万达广场 A栋德汇宝贝广场),本次以估价对象

为客观真实为估价假设前提。

3.现场调查估价对象与其他商业门面打通出租为钟表店使用,处置后需要分隔 ,

会对目前使用和装修造成影响,提请注意。

4.估价对象一层商铺 D0Og室经过装修己经改变原来的格局统一使用,单独拍

卖时需要明确产权载明的建筑面积和建筑界限,提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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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估价结果为委托方核实在现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不考虑房地产

拍卖 (变卖)成交后交易的税费以及税费的转移分担。

6.本次估价结果为委托方核实在现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仅供法院执行

估价对象作为价值参考依据,不是定价。          、

7.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商业用途 ,我们假设占用宗地的规划土地用途为商铺用

地,且能够按规划的用途持续使用,按照法定最高使用年限 硐 年、建筑物建成于 ⒛∞

年,至价值时点己经使用 17年 ,尚可收益年期为 23年为计算前提。

8.根据委托方提供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⒛ 19)

新0103执恢 1号 】,评估委托书中载明,本次委托评竹产权财产所有权人为张静、

袁建国两人的不同财产,本次估价为袁建国名下位于乌
·
鲁本齐市莎依巴克区奇台路

133号火车头外贸城 A栋 1层 DOOg室 ,张静财产于其他报告阐述∷∷敬请注意。

以上内容摘 自估价报告书,欲了:廨本估价项 目的全面
J陪

浼 ,应认真

阅读估价报告书全文:使用本估价报芦尽绅界必|须符合估价叩俾设和限

制条件。

新疆中鼎盛业房地产评估咨谄

法定代表人:王
^

二○一九年九月二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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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师 声 明

我们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

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己说明的假设和

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利

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

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

范》 (C】B/T50291— ⒛15)、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gg
—⒛13) 、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GB/T18508乇 014)进行分析,形成

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六、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查勘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承担责任 ,

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未对房屋结构、

设备和装修的隐蔽部位进行深度查看和鉴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收集的

估价所需资料进行了能力范围内的检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卫 日期

王蔚鸿 6620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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